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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二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11 月 6 日至 17 日，波恩 

议程项目 8(b) 

技术的开发和转让以及技术机制的实施 

审查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有效实施 

  审查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有效实施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P.23 

  审查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有效实施 

 缔约方会议， 

 忆及第 1/CP.16、第 2/CP.17、第 1/CP.18 和第 14/CP.18 号决定， 

 1.  欢迎秘书处应第 2/CP.17 号决定附件七第 20 段的要求委托进行的气候技

术中心和网络有效实施情况独立审查(以下称“独立审查”)1 的相关报告； 

 2.  赞赏地欢迎为支持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投入运转和开展活动，缔约方2

和全球环境基金提供了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气候

技术中心和网络的其他集团伙伴提供了资金和实物捐助； 

 3.  注意到载于上文第 1 段所述报告的独立审查关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所

提供服务的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影响和可持续性的主要审查结论；3 

  

 1 FCCC/CP/2017/3. 

 2 加拿大、丹麦、欧洲联盟、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挪威、大韩民国、西班

牙、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 

 3 FCCC/CP/2017/3, 第 51 至第 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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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还注意到载于上文第 1 段所述报告的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有效实施方面

的成就和挑战；4 

 5.  决定根据第 2/CP.17 号决定附件七第 22 段，将第 14/CP.18 号决定附件

一所载《缔约方会议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气候技术中心东道方的谅解备忘

录》有效期再延续四年； 

 6.  授权执行秘书代表缔约方会议签署上文第 5 段所述谅解备忘录； 

 7.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气候技术中心的东道方，在气候技术中心和

网络的支持下，经与其咨询委员会磋商，在各自的职能和任务范围内，5 针对独

立审查的相关结论和建议作出管理部门的回应，供附属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8 年 4 月至 5 月)在参考缔约方会上讨论的情况下进行审议； 

 8.  请附属履行机构第四十八届会议审议独立审查的结论和建议，以及上文

第 7 段所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作的管理部门的回应，以期就加强气候技术中心

和网络的绩效问题提出一项决定草案建议，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2018

年 12 月)审议和通过； 

 9.  指出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在获得履行其职能所需的可持续供资方面继续

面临着挑战，需要引起注意；忆及第 2/CP.17 号决定第 139 和第 141 段，应向其

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10.  请秘书处依照第 2/CP.17 号决定附件七第 20 段并根据获得资金资源的

情况，参考从第一次独立审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包括有关审查报告的时间安排

和上文第 7 段所述管理部门回应的各种问题，委托针对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有

效实施情况进行第二次独立审查，供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审议。 

 

     

 

  

 4 FCCC/CP/2017/3, 第 83 和第 84 段。 

 5 第 2/CP.17 号决定附件七，以及第 14/CP.18 号决定附件一。 


